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申请学位审批表
  /   学年 第  学期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联系方式
	
	籍贯
	

	申
请
理
由

	□ 平均学分绩点低于1.8但高于1.7(含1.7),且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为优秀
□ 高水平运动员平均学分绩点低于1.5但高于1.4(含1.4),且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为优秀；
□ 规定时间内回校重修后平均学分绩点达1.8；

□ 规定时间内达到学校组织的教育部考试中心外语本专业四级或八级考试成绩要求；
□ 符合学位救济制度（一）：考取硕士研究生； 

□ 符合学位救济制度（二）：在校期间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项目认定及分类目录（修订）》中认可的重要学科竞赛，并取得国家级奖项；
□ 符合学位救济制度（三）：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或表彰，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在校级以上范围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其他理由：
签名：       日期：           

	学
院
意
见
	签名：      日期：          

（公章）

	教
务

部

门
审
核
	               签名：      日期：
（公章）

	校
学
位
会
审
批
	□同意授予学士学位
□不同意授予学士学位
（以学位会评议结果为准）



注：申请者应满足《南京邮电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修订）（校发〔2023〕17号）中第五条至第七条中有关学位申请条件或学位救济条件，须填写本表（学院签字、盖公章）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学士学位。
